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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泉教人〔2014〕58 号 

                                                          

 

关于开展泉州市幼儿园学科教学带头人 
培养对象培训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市）教育局、泉州台商投资区教育文体旅游局、市直

各幼儿园，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教育厅《关于福建省中小学学科教学带头

人培养工作的意见》（闽教人〔2010〕138 号）《泉州市教育局关

于实施泉州市中小学名师培养工程的通知》（泉教人〔2010〕54

号）和《关于开展泉州市第五批中小学学科教学带头人培养对象

选拔工作的通知》（泉教人〔2012〕28 号）的精神，建设一支符

合时代要求、能发挥示范和辐射作用的学科带头人队伍，带动全

市幼儿教师队伍建设，以适应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和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的需要。经研究决定，委托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办

幼儿园学科教学带头人培养对象培训班。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

下： 

 一、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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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幼儿教育课程改革的要求，遵循学

科带头人的成长规律，坚持培养与使用相结合原则，突出针对性、

实效性和先进性，通过创新骨干教师培养机制，构建优质、高效、

开放的培训体系，努力建设一支适应时代要求，具有现代教师素

质和创新精神，能够发挥引领、示范和辐射作用的幼儿园学科教

学带头人队伍。 

    二、培养目标 

通过培训，培养一批职业道德高尚、教育理念先进、学科

知识前沿、教学艺术独特、科研能力强的幼儿园学科教学带头人，

使培养对象在我市幼教领域实施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实践中发

挥引领和示范作用，带动全市幼儿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的提高，具

体应达到以下 4点目标： 

1．具有良好的师德修养，热爱幼教事业，教书育人的责任

感、使命感和较强的团队协作意识。 

    2．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宽广扎实的学科专业知识，

教育教学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能掌握并应用多种教育教学方法

和手段，教学效果好，并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 

3．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能力，能熟练掌握和应用基本

的教育教学研究方法，能应用这些方法并结合学科教学实际开展

教育教学研究（或指导其他教师研究），能够撰写较高水平的研

究报告和教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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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有较强的示范辐射作用，较强的指导青年教师的能力，

在幼儿教育课程改革和教学技能、教学方式、学法指导等方面起

带头作用。 

    三、培养内容 

    以研究型学科带头人专业成长过程的实际需求为主线，设置

以下培训内容： 

    模块一：专业理念和师德 

1.公平与因材施教中的师德 

2.良好师幼关系建构 

3.幼儿园教师的心理健康 

4.《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解读 

5.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动态 

6.科学的儿童观与教育观 

    模块二：专业知识 

1.《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解读 

2.幼儿学习特点与学习方式. 

3.幼儿心理健康 

4.各领域的目标内容与指导 

5.教学活动的有效性 

6.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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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师的信息素养 

    模块三：专业能力 

1.幼儿园环境创设现场观摩与分析 

2.一日生活中幼儿行为观察与分析 

3.幼儿园教研现场观摩与研讨 

4.课程资源的类型与价值 

5.园本研修的设计与实施 

6.各领域教育活动观摩展示 

    四、培养形式与要求 

    1.集中培训与远程培训相结合。培养期间将组织培养对象集

中进行通识研修和学科研修，使培养对象更多地了解教育教学最

新发展动态和学科前沿知识，提高教育理论水平和实施新课程的

能力，其中集中培训学习实际时间不少于 40 天。同时，充分发

挥现代远程教育手段，为培养对象提供网上自主学习和互动交流

的平台，并安排指导教师在线辅导。 

2.理论学习与实践提高相结合。培养期间将组织培养对象加

强理论学习与研讨，举办理论研修、专题讲座、学术论坛、教学

研讨等活动，并安排一定量应研读的教育教学理论与学科教学著

作。 

3.学习提高与示范辐射相结合。培养期间将通过加强培训，

提升培养对象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在此基础上，要组织和指导培

养对象积极发挥引领、示范和辐射作用，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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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活动，为培养对象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在培养期内，

要支持、协助和督促培养对象完成以下任务：（1）结合幼儿教育

课程改革实验和教学研究活动，每学年在县（区、市）级以上范

围内开设 1次公开课（示范课）或研讨课，并制成视频文件;（2）

积极承担教师培训、园本研修任务，每学年在县（区、市）级以

上范围内做 1 场以上的学术报告或专题讲座,并制成视频文件；

（3）积极承担青年教师教育教学指导工作，每学年要培养指导

2名以上教师,使其在业务上取得明显成效。 

    4.学习培训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培养期间为培养对象安排科

学的培训内容和学习计划的同时，组织和指导培养对象围绕幼儿

教育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紧密结合任

教学科开展教育教学研究，提升教育教学研究和创新能力。支持、

督促培养对象在培养期内至少主持 1 项培养基地认可的研究课

题，撰写 1篇以上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论文在 CN 刊物上发表。 

    五、培训安排 

  培训班学员为确定的第五批泉州市中小学学科教学带头人

培训培养对象，名单见附件二。培训时间跨度 2年，分集中研修

和在岗研修，共计 288 学时。 

（一）集中研修 

第一次集中理论研修：为期一周（2014 年 4 月 26—30 日），

4 月 26 日上午 9:00-11∶30 报到，报到地点：泉州市湖景大酒

店。下午 2∶30 开班培训。 

第二次异地集中理论学习及幼儿园考察：2014 年 10 月(为

期十天，地点待定；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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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集中教学研讨：2015 年 4 月(为期一周，具体时间地

点另行通知)。 

第四次异地集中理论学习及跟班研修：2015 年 10 月(为期

十天，地点待定；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第五次集中教学研讨，2016 年 1 月(为期一周，具体时间地

点另行通知)。 

第六次集中研修，总结经验，课堂教学观摩与研修成果展示

汇报:2016 年 5 月（为期一周；具体时间和安排另行通知） 

（二）在岗研修 

2 年除了集中培训外，其余时间均为在岗研修，学员根据培

训要求完成研修任务，培训基地将会安排有关专家到各地跟踪听

课（另行安排）及课题指导。 

六、培养管理 

1. 泉州市幼儿园学科教学带头人培养培训工作由我局统一

领导，人事科具体负责实施。 

2.由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培养的

组织、指导、控制与评估，做好后勤保障；采用项目负责人制，

项目负责人负责研制学科带头人实施方案，负责学科带头人培养

工作的组织、实施与管理，负责定期向市教育局汇报培养培训工

作。 

3. 采取全程跟踪指导。集中研修期间由项目负责人负责，

发挥学院聘任的顾问、兼职教授的作用，组建培养的优质团队，

选配优秀教师授课；在岗研修期间项目负责人选配指导教师、跟

踪指导、考核与使用的工作，充分发挥并利用省内外幼儿园培训

基地的优质资源，服务培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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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行全程管理，优存劣汰。凡参加“泉州市幼儿园学科教

学带头人培养对象”的教师，集中研修培训无故缺勤 1天，请假

达 4天者（两年累计）将取消其培训资格；无故缺勤半天者（两

年累计），将通知培养对象所在的教育局和单位；未按培训要求

完成任务者，不予颁发“泉州市幼儿园学科教学带头人培养对象

培养结业证书”。 

七、考核与认定 

培训基地在培训周期结束时，要对培训培养对象进行综合考

核。考核内容应包括出勤、完成培训学习任务、课题研究成果和

所在单位、学科专家组的考评意见等方面的情况。经综合考核合

格者，由我局颁发《泉州市幼儿园学科教学带头人培训合格证

书》。 

八、培训经费 

1.学科教学带头人培训经费由我局专项资金核拨，主要用于

支付专家讲课费、课题研究指导费、专家差旅费和培训对象的资

料费等。培训基地要建立健全培训经费管理制度，按科研项目资

金运作与管理，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2.培养对象参训期间的住宿费、往返差旅费由培养对象所在

学校按规定予以报销。 

九、其它事项 

1.学科教学带头人培训培养对象原则上都应参加培训。已调

离教育系统者不再参加培训。 

2.已被评为特级教师或省级学科教学带头人培训培养对象

的教师可不参加培训。 

3.各县（区、市）教育局和各有关幼儿园应高度重视此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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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积极创造条件，确保幼儿园学科教学带头人培养对象参加培

训。 

4.请各县（区、市）教育局及时汇总参训学员报送表（见附

件 2），并于 4月 20 日前快递至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继续

教育部，联系人：林娜老师，联系电话：22398869（办），同时

发送电子版至邮箱：517095581@qq.com。 

 

附件： 

1. 泉州市幼儿园学科教学带头人第一阶段培训课程设

置 

及任课教师情况表 

        2.泉州市幼儿园学科教学带头人培养对象名单 

        3.泉州市幼儿园学科教学带头人培训学员报送表 

 

 

 

 

泉州市教育局 

                       2014 年 4 月 11 日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4 年 4月 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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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泉州市幼儿园学科教学带头人第一阶段培训 

课程设置及任课教师情况表 

 

园本研修的设计与实施 
1 
主讲：黄娟娟—副教授，上海教育科学学院学前教研室主任

教师的职业倦怠和教师的幸福感 

2 主讲：谌启标-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和比较教

育学硕士生导师 

公平与因材施教中的师德 

3 
主讲：毕世响-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硕士生导师 

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理论与实践 
4 

主讲：丁海东-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硕士生导师

良好师幼关系建构 

5 主讲：蔡伟忠-美籍幼儿教育专家，广东省学前专业委员会幼

儿园讲师团玩具及游戏研究部负责人 

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 
6 

主讲：方元山-教授，集美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观察——让儿童的学习看得见 
7 
主讲：蔡雅玲-特级教师，泉州幼师附属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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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泉州市幼儿园学科教学带头人培养对象名单 

 

序号 姓名 单          位 

1 许丽双 鲤城区教师进修学校 

2 周丽丽 泉州市实验幼儿园 

3 黄清华 泉州丰泽区实验幼儿园 

4 庄娟珍 丰泽区第六中心幼儿园 

5 许以姗 晋江金井镇毓英中心幼儿园 

6 吴群英 晋江池店桥南中心幼儿园 

7 林凌华 晋江实幼 

8 苏海云 晋江市教师进修学校 

9 尤希凡 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 

10 颜柳彬 南安市实验幼儿园 

11 刘水清 南安实幼 

12 杨锦梅 南安市实验幼儿园 

13 庄小梅 南安市第一幼儿园 

14 赵美娇 安溪第三实幼 

15 周雪晴 永春县五里街中心幼儿园 

16 潘秋香 永春仓满幼儿园 

17 许玉珍 德化县实验幼儿园 

18 张淑贤 德化县实验幼儿园 

19 傅雅萍 泉州市丰泽幼儿园 

20 汪雅芬 泉州市机关幼儿园 

21 张绵绵 泉州市机关幼儿园 

22 李嫣红 泉州幼师附属幼儿园 

23 毛丹萍 泉州幼师附属幼儿园 

24 欧阳毅红 泉州幼师附属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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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泉州市幼儿园学科教学带头人培训学员报送表 

 

县（市区）教育局（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 

姓名 单位 
性

别
学历 职称 职务 

联系 

电话 
邮箱 

是否 

住宿 

         

         

         

         

         

         

         

         

         

 


